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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划”)由嘉实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资本”或“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及《嘉实京东仓储物

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计划说明书》和《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

(以上文件共同构成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与资产支持证券认购人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以下

合称“资产管理合同”)进行募集。本专项计划在首次募集发行期间内有效认购专项计划份

额相对应的缴存金额共计人民币 1,755,600,000.00元，根据发行面值人民币 100.00元折合为

17,556,000.00 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份额，由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 REIT”)100%出资。本专项计划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

正式成立，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为嘉实资本，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本专项计划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自 2023 年 2 月 3 日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纪贸易”)于 2020年 12月 7日注册成立全资

子公司重庆东裕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重庆 SPV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注册成

立全资子公司武汉京迈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 SPV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廊坊东先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廊坊 SPV 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京东世纪贸易收购重庆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重庆 SPV 公司与京东世纪贸易、重庆项目公司签署《关于重庆新东迈物流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重庆 SPV 公司将购买京东世纪贸易持有的重庆项目公司全部股权，

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65,164,174.91元。 

 

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京东世纪贸易收购武汉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武汉 SPV 公司与京东世纪贸易、武汉项目公司签署《关于武汉京东茂元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武汉 SPV 公司将购买京东世纪贸易持有的武汉项目公司 100%

股权，股权的最终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18,084,134.84 元。 

 

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京东世纪贸易收购廊坊项目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廊坊 SPV 公司与京东世纪贸易、廊坊项目公司签署《关于廊坊骏迪物流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廊坊 SPV 公司将购买京东世纪贸易持有的廊坊项目公司全部股权，股

权的最终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85,332,488.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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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 续 

 

根据嘉实资本(代表本专项计划)与京东世纪贸易就各 SPV 公司 100%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对该协议的任何有效修改或补充，本专项计划自京东世纪贸易取得

重庆 SPV 公司、武汉 SPV 公司和廊坊 SPV 公司(以下合称“各 SPV 公司”)100%股权，同

时根据嘉实资本(代表本专项计划)分别与各 SPV 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和《借款通知

书》，本专项计划在取得本基金认购款后，扣除预留费用，合计向各 SPV 公司共出资

1,755,360,184.13元，其中用于各 SPV公司购买重庆项目公司、武汉项目公司和廊坊项目公

司(以下合称“各项目公司”)共支付京东世纪贸易股权款人民币 968,580,798.22 元，用于偿

还各项目公司债权人京东世纪贸易债务款人民币 759,675,336.56 元，剩余金额在各 SPV 公

司预留。 

 

嘉实资本(代表本专项计划)和各 SPV 公司分别做出股东决定，同意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由重庆项目公司、武汉项目公司及廊坊项目公司(以下简称“各项目公司”)吸收合并各

SPV 公司。截止 2023 年 9 月 21 日，各 SPV 已取得合并注销证明，项目公司与各 SPV 的吸

收合并相关事项完成。吸收合并完成后，各 SPV 公司主体资格消灭，各项目公司继续存续

并承继对应各 SPV 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专项计划所募集的认购资金只能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

定，用于向资产支持证券原始权益人购买基础资产和支付专项计划费用。 

 

本财务报表由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批准报出。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由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颁布

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和在财务

报表附注四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本专项计划未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本

财务报表仅包括本专项计划个别财务报表。 

 

本专项计划对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发现对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和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专项计划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专项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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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本专项计划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专项计划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专项计划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

币。本专项计划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3.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专项计划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外，本财

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

备。 

 

在历史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所付出的对价

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

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

物的金额计量。 

 

公允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

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无论公允价值是可观察到的还是采用估值技术估计的，在本财务报

表中计量和披露的公允价值均在此基础上予以确定。 

 

以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时，考虑市场参与者将该资产用于最佳用途产生经济利益的能

力，或者将该资产出售给能够用于最佳用途的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 

 

对于以交易价格作为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的，且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中使用了涉及不可

观察输入值的估值技术的金融资产，在估值过程中校正该估值技术，以使估值技术确定的

初始确认结果与交易价格相等。 

 

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公允价值的输入值的可观察程度以及该等输入值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的

重要性，被划分为三个层次： 

 

•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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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企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本专项计划持有的

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

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 金融工具 

 

本专项计划在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对于以常规方式购买或出售金融资产的，在交易日确认将收到的资产和为此将承担的负债，

或者在交易日终止确认已出售的资产。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实际利率法是指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摊计入

各会计期间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来现金

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或该金融负债摊余成本所使用的利率。在确定实际利率

时，在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所有合同条款(如提前还款、展期、看涨期权或其他类似期

权等)的基础上估计预期现金流量，但不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是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扣除已偿还的

本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

成的累计摊销额，再扣除累计计提的损失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5.1 金融资产的分类、确认与计量 

 

初始确认后，本专项计划对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

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专项计划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则本专项计划将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此类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货

币资金和债券投资。 

 

5.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发生减值或终止

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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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5. 金融工具 - 续 

 

5.1 金融资产的分类、确认与计量 - 续 

 

5.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续 

 

本专项计划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本专项计划根据

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除非该类金融资产在后续期间成为已

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专项计划在后续期间，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

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若该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其信用风险有所改善而不再存在信用

减值，并且这一改善可与应用上述规定之后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系，本专项计划转按实际

利率乘以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5.2 金融工具减值 

 

本专项计划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

损失准备。 

 

对于其他金融工具，本专项计划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的变动情况。若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专项计划按照

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若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专项计划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信用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

计入当期损益。 

 

本专项计划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

著增加的情形的，本专项计划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

期损益。 

 

5.2.1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本专项计划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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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5. 金融工具 - 续 

 

5.2 金融工具减值 - 续 

 

5.2.1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 续 

 

本专项计划在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时会考虑如下因素： 

 

(1) 金融工具外部信用评级实际或预期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2) 对债务人实际或预期的内部信用评级是否下调。 

(3) 预期将导致债务人履行其偿债义务的能力发生显著变化的业务、财务或经济状况是

否发生不利变化。 

(4) 债务人经营成果实际或预期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5) 同一债务人发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6) 债务人所处的监管、经济或技术环境是否发生显著不利变化。 

 

无论经上述评估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当金融工具合同付款已发生逾期超过(含)30 日，

则表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经显著增加。 

 

5.2.2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当本专项计划预期对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金

融资产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下列可观察

信息： 

 

(1) 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2) 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 

(3) 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

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4) 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 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5.2.3 减记金融资产 

 

当本专项计划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的，直接减记该金

融资产的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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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5. 金融工具 - 续 

 

5.3 金融资产的转移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

止；(2)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3)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专项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未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专项计划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整体，

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金融负债。 

 

5.4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分类 

 

本专项计划根据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

合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负债

或权益工具。 

 

5.4.1 金融负债的分类、确认及计量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 

 

5.4.1.1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或

摊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专项计划与交易对手方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未导致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负

债终止确认，但导致合同现金流量发生变化的，本专项计划重新计算该金融负债的账面价

值，并将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重新计算的该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本专项计划

根据将重新议定或修改的合同现金流量按金融负债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确定。对于修

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所产生的所有成本或费用，本专项计划调整修改后的金融负债的账面价

值，并在修改后金融负债的剩余期限内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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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5. 金融工具 - 续 

 

5.4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分类 - 续 

 

5.4.2 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本专项计

划(借入方)与借出方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原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

债与原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本专项计划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

新金融负债。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

(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5.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专项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

前可执行的，同时本专项计划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6.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本专项计划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为本专项计划能够对其实

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对子公司的投资，在个别财务报表中按照成本法确定的金额列示。 

 

7. 长期资产减值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

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

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
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8. 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净资产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缴纳的认购资金，基于本专项计划有限的存续期和本专项计划协议约

定的偿付义务，应分类为本专项计划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负债，在本财务报表中列示

为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净资产中的实缴认购资金。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

净资产反映了假设本专项计划于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清算，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可获分配的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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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9. 收入确认 

 

本专项计划在客户取得相关服务的控制权时，按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确认收入。 

 

利息收入按照时间比例为基础采用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10. 费用确认 

 

本专项计划需承担的费用在费用涵盖期间按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确认。 

 

11. 收益分配 

 

本专项计划的分配包括普通分配、处分分配及清算分配，具体如下： 

 

普通分配 

 

普通分配系指专项计划基于所取得的回收款而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分配顺

序如下： 

 

计划管理人应按照下列顺序对专项计划账户内的资金进行相应的分配或运用(若同一顺序的

多笔款项不能足额分配时，按各项金额的比例支付)： 

 

(1) 计划管理人以固有财产先行垫付的专项计划费用(如有)； 

(2) 支付专项计划应承担的税费、执行费用； 

(3) 支付登记托管机构的资产支持证券上市、登记、资金划付等相关费用； 

(4) 支付其他专项计划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项计划于该普通分配和处分分配兑付核算

期间应承担的管理费、托管费、审计费等； 

(5) 剩余资金全部分配给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处分分配 

 

处分分配，系指专项计划基于处分收入而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进行的分配。分配顺序同

普通分配。 

 

清算分配 

 

清算分配，系指在专项计划清算阶段，专项计划以全部专项计划资产而向资产支持证券持

有人进行的分配。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 18 -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续 

 

11. 收益分配 - 续 

 

清算分配 - 续 

 

清算分配中，计划管理人应按照下列顺序对专项计划账户内的资金进行相应的分配或运用

(若同一顺序的多笔款项不能足额分配时，按各项金额的比例支付)： 

 

(1) 计划管理人以固有财产先行垫付的清算费用(如有)； 

(2) 支付清算费用； 

(3) 交纳专项计划所欠税款(如有)； 

(4) 清偿未受偿的其他专项计划费用； 

(5) 剩余资金全部分配给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五、 税项 

 

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46 号《关于进一

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70 号《关于金融机构同

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140 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

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

知》、财税[2017]56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及资产管理行业的实务操

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本专项计划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2) 对本专项计划取得的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等，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 本专项计划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纳增

值税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六、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1. 货币资金 

 

于 2025年 12月 31日及 2024年 12月 31日，货币资金均为存放于托管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的活期银行存款，无使用受限情况。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 19 - 

六、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 续 

 

2. 债权投资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本金(a) 1,123,049,014.00 1,123,049,014.00 

应计利息(b) 20,423,690.47 13,504,795.49 

合计 1,143,472,704.47 1,136,553,809.49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债权投资为本专项计划根据《借款协议》，取得的对各项目公司的

债权投资(附注七.3)，借款利率为 6.40%至 7.50%(于 2024年 12月 31日，借款利率为 6.40%

至 7.50%)。 

 

3. 长期股权投资 

 

1). 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对项目公司投资 738,712,763.84 (305,764,777.04) 432,947,986.80 738,712,763.84 (70,258,158.65) 668,454,605.19 

 

2). 对项目公司投资 

 

 

2025 年 

1 月 1 日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项目公司成本 738,712,763.84 -     -     738,712,763.84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0,258,158.65) (235,506,618.39) -     (305,764,777.04) 

 668,454,605.19 (235,506,618.39) -     432,947,986.80 

 

 

2024 年 

1 月 1 日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项目公司成本 738,712,763.84 -     -     738,712,763.84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0,258,158.65) -     -     (70,258,158.65) 

 668,454,605.19 -     -     668,454,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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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 续 

 

4. 应交税费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应交增值税 1,189,729.57 393,343.57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59,486.48 19,667.18 

应交教育费附加 35,691.88 11,800.31 

应交地方教育附加 23,794.60 7,866.87 

合计 1,308,702.53 432,677.93 

 

5. 实缴认购资金 

 专项计划份额 账面金额 

 (份) 人民币元 

   

2025 年 1 月 1 日 17,556,000.00 1,755,600,000.00 

本年认购 -     -     

本年退出 -     -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7,556,000.00 1,755,600,000.00 

 

 专项计划份额 账面金额 

 (份) 人民币元 

   

2024 年 1 月 1 日 17,556,000.00 1,755,600,000.00 

本年认购 -     -     

本年退出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7,556,000.00 1,755,600,000.00 

 

6. 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净资产变动表附注 

 

资产支持证券 

持有人 

 人民币元 

  

2025 年 1 月 1 日余额 1,805,104,379.41 

净亏损 (157,101,737.11) 

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分配 (71,523,144.00)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576,479,4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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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 续 

 

6. 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净资产变动表附注 - 续 

 

 

资产支持证券 

持有人 

 人民币元 

  

2024 年 1 月 1 日余额 1,815,367,826.83 

净利润 78,406,641.78 

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分配 (88,670,089.20)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1,805,104,379.41 

 

根据本专项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发布的收益分配公告，本专项计划分配收益详

细如下： 

 

序号 权益登记日 兑付兑息日 

每 10 份资产支持 

证券分配金额 收益分配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25 年第 1 期 2025/04/20 2025/04/21  7.44 13,061,664.00 

2025 年第 2 期 2025/07/08 2025/07/09  11.00 19,311,600.00 

2025 年第 3 期 2025/09/11 2025/09/12  11.10  19,487,160.00 

2025 年第 4 期 2025/12/07 2025/12/08  11.20 19,662,720.00 

合计   40.74 71,523,144.00 

 

根据本专项计划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发布的收益分配公告，本专项计划分配收益详

细如下： 

 

序号 权益登记日 兑付兑息日 

每 10 份资产支持 

证券分配金额 收益分配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24 年第 1 期 2024/02/05 2024/02/06 13.30 23,394,480.00 

2024 年第 2 期 2024/04/22 2024/04/23 11.10 19,487,160.00 

2024 年第 3 期 2024/08/06 2024/08/07 11.11 19,499,449.20 

2024 年第 4 期 2024/11/24 2024/11/25 15.00 26,334,000.00 

合计   50.51 88,670,0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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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 续 

 

7. 利息收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借款利息收入 81,028,771.87 81,028,771.88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753.05 8,370.88 

合计 81,034,524.92 81,037,142.76 

 

8. 资产减值损失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235,506,618.39) -     

 

 

七、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1.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专项计划的关系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实资本”)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 REIT”)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廊坊骏迪物流有限公司(“廊坊项目公司”) 本专项计划持有的项目公司 

武汉京东茂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项目公司”) 本专项计划持有的项目公司 

重庆新东迈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项目公司”) 本专项计划持有的项目公司 

 

注：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关联交易定价是由本专项

计划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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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 续 

 

2.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年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1,397,509.56 5,753.05 558,642.66 8,370.88 

 

3. 关联方债权投资 

 

关联方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未偿利息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未偿利息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廊坊项目公司 8,850,759.35 34,091,675.67 5,852,404.05 34,091,674.99 

重庆项目公司 8,184,972.89 31,527,174.87 5,412,165.22 31,527,174.97 

武汉项目公司 3,387,958.23 13,049,860.00 2,240,226.22 13,049,860.58 

 

根据嘉实资本(代表本专项计划)与各 SPV 公司、各项目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及《股权

转让协议》，本专项计划的债权投资情况如下： 

 

本专项计划对各项目公司的债权投资，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123,049,014.00元，债权投资期

限自 2023 年 1 月 12 日起至计划管理人另行通知的时间止，各项目公司按照还本计划表定

期偿还本金，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债权投资未偿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123,049,014.00 元。 

 

债权投资自 2023年 1月 12日起计息，债权利率根据本专项计划向各项目公司的发送的《借

款偿还及利率调整通知书》确定，并经各项目公司确认后执行；2025 年实际执行的年利率

为 6.40%~7.50%(2024 年实际执行的年利率为 6.40%~7.50%)。 

 

 

八、 金融工具及其风险 

 

本专项计划的经营活动会面临各种金融风险主要为：市场风险(主要为利率风险)、信用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从事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针对金融

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力求减少对本专项计划财务业绩的潜在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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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融工具及其风险 - 续 

 

1. 利率风险 

 

本专项计划的利率风险主要产生于银行存款和债权投资，其中银行存款的利率在同期银行

同业存款利率的基础上与存款银行协商确定，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随市场利率的变化而波

动。债权投资根据本专项计划向债务人发送的定期还本付息通知书确定，受市场利率变化

的影响较小。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持续监控本专项计划的利率风险，并依据

最新的市场状况及时做出调整。 

 

2. 信用风险 

 

本专项计划对信用风险按组合分类进行管理。信用风险主要产生于银行存款和债权投资。 

 

本专项计划持有的银行存款均存放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债权投资为本专项计划对子公

司的借款，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认为其不存在重大的信用风险，不会产生因

对方单位违约而导致的任何重大损失。货币资金和债权投资在财务报表中列示的账面净额，

已反映本专项计划所面临的最大信用风险。 

 

3. 流动性风险 

 

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负责本专项计划的现金流量预测，持续监控短期和长期

的资金需求，以确保维持充裕的现金储备。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归属于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净资产以外，本专项计划各项金融

负债以未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按到期日均在一年以内。由于折现的影响不重大，因此财务

报表中列示的各项金融负债的账面余额基本反映了其于到期日将要支付的未折现合约现金

流量。 

 

 

九、 公允价值估计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

最低层次决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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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允价值估计 - 续 

 

1. 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专项计划未持有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2.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但披露其公允价值的资产和负债 

 

本专项计划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及债权投资。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不存在重大差异。 

 

 

十、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本专项计划无需要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重大期后事项。 

 

 

 

*   *   *财务报表结束*   *   * 


	嘉实京东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签字页扫描件.pdf
	主表-1.pdf
	专项计划报告FY25 附注部分.pdf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4-10T15:19:29+0800
	Report Coding.




